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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请求在第六十五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补充项目 
 
 

履行核裁军义务的核查 
 
 
 

2010 年 7 月 29 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4 条，请求在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

补充项目，题为“履行核裁军义务的核查”。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随信附上一份支持上述请求的解释性备忘录(附

件一)和一项决议草案(附件二)。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卜杜-拉赫曼·沙勒格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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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原文：阿拉伯文] 

 

解释性说明 

 

 自核武器发明以来，地球上的生命一直受到严重威胁。应采取重大国际努力

以防止使用这种武器，并就彻底消除这种武器达成一项协议。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结是朝着拯救人类免遭核武器浩劫迈出的巨大一

步。它建立了核查和监督机制，以防止核能从和平用途转用于制造核武器，并规

定核国家在早日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有效措施方面举行真诚谈判。  

 核国家坚持声称自己正在履行裁军义务，同时寻求达成新的协议，以便赋予

无核国家更多的义务。与此同时，没有任何国际机制来验证核国家是否在削减核

武器，以便实现在严格国际监督下彻底核裁军的最终目标。  

 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努力实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两个核心目标，即核

裁军和核不扩散，确保所有国家遵守《条约》规定的义务，并确保所有国家作为

无核国家加入该条约。  

 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通过拥有核武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来实现，而是要通过

促进合作和谅解的原则来实现。因此，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于 2003 年 12 月 19

日自愿宣布放弃其所有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方案和设备。在本信所附决议

草案中，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包括那些没有加入《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的国家将其所有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和监督之下。我

们的唯一目标是使核国家履行其核裁军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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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原文：阿拉伯文] 

决议草案：履行核裁军义务的核查 
 

 大会， 

 重申国际社会承诺实现全面消除核武器和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 

 铭记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即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后文

件》第 50 段呼吁紧急进行谈判，以达成协议，以便停止在质量上改善和发展核

武器系统，并执行一项全面的可行时商定时限的分阶段方案，逐步而均衡地裁减

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并尽早最终完全消除这种武器，  

 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基石以及核裁军及和平

利用核能的关键基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考虑到 2010 年 5月 3日至 28日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的

成果，  

 念及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 6条中，缔约国庄严承担义务，特别是就早

日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有效措施真诚地进行谈判， 

 强调必须采取系统和渐进努力的十三个步骤，以便按照缔约国在不扩散核武

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商定的那样，实现核裁军目标，

进而实现全面消除核武器， 

 重申核裁军和核不扩散进程相互强化，两方面都亟需取得不可逆转的进展， 

 回顾国际法院 1996 年 7 月 8 日发表的关于“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

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其中法院一致认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继续真诚地展开

和完成谈判，以期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所有方面的核裁军，  

 确认有必要经多边谈判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以确保不对无核武器国

家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  

 申明有必要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早日生效并严格遵守其规定，  

 还认识到继续努力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中东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重要性，

这将为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有效作用， 

 注意到核武器国家最近发表积极的声明，表示它们有意采取行动，实现一个

无核武器的世界，同时重申核武器国家迫切需要采取具体行动，以期在规定的时

限内达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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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2010 年 4 月 8 日在布拉格签署的《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

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是两国在进一步削减核武库以期最终

全面消除这些武器的道路上迈出的积极一步， 

 强调有必要核查核武器国家履行裁军承诺的情况，以及必须监督这些国家为

削减其核武库和核材料储存而采取的单边、双边和多边措施， 

 注意到一些核武器国家继续自愿允许对其核设施进行核查，  

 注意到各国在裁军进程中作出努力的最终目标是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

全面彻底裁军， 

 1. 强调《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实现核裁军和核不扩散方面的核心作用，

并呼吁所有缔约国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  

 2. 申明普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吁请尚未成为《条约》

缔约国的国家迅速和无条件地作为无核武器国加入，并在过渡期间遵守其规定；  

 3. 重申核裁军和核不扩散两者密切相关、相辅相成，这两个过程必须齐头

并进，而且确实需要一个有系统和循序渐进的核裁军过程；  

 4. 确认现在正是所有核武器国家采取有效裁军措施来尽早全面消除核武

器的合适时机；  

 5. 强调对核裁军进程以及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

的控制及裁减措施适用透明、不可逆转和可核查原则的重要性； 

 6. 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包括尚未加入《条约》的国家，将其所有核设施

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制度之下，作为与该机构谈判

并签署的协议的一部分，唯一的目的是核查核武器国家履行义务的情况；  

 7. 决定联合国会员国的所有核设施均应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强制性核

查； 

 8.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交有关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9.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